
《平凉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平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平凉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方便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更

好地理解《办法》的具体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将有

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一）起草背景。为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生活

垃圾分类规划与建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宣传引导、监督管理等全过程行为，提升生活垃

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按照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省级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

估办法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办法》（建城〔2021〕58

号）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借鉴国内小城市排名前三的《铜陵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德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龙岩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办法》，以及省内小城市排名靠前的《张掖市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庆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文件，起

草了《办法》。



（二）审查情况。初稿完成后，书面征求了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平凉工业园区（高新区）管委会、市委宣传部、市发

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供销联社、团市委等 33 个单位的意见建议。7

月 27 日，在甘肃省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网和市住建局网站，

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议。10 月 13 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通过市司法局

的合法性审查。10 月 16 日，经市政府五届第 44 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

二、主要框架及内容

《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源头减量，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运输与处置，宣传引导，促进措施，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和附则十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则，共九条。主要包括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名词

释义，遵循原则，分类标准，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街道、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职责等内容。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共八条。明确环卫专项规划编制，分类

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建设要求，工程建设项目同步配建分类收

集设施要求，不同场所收集容器分类设置规定，分类运输车辆配

置要求等内容。

第三章源头减量，共六条。明确建立涵盖生产、流通、消费

等领域的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工作机制，以及限塑、不主动提供一



次性用品、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绿色包装、光盘行动、绿色办公

等源头减量工作要求。

第四章分类投放，共五条。明确四类垃圾分类投放遵循规定，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管理责任人以及收集、

运输、处置单位监督责任等内容。

第五章分类收集、运输与处置，共六条。明确四类垃圾分类

收集、运输相关要求，收集、运输单位遵循规定，分类处置相关

要求，处置单位遵循规定等内容。

第六章宣传引导，共七条。明确县（市、区）、平凉工业园

区和有关部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学校教

学，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民政、共青团、

工会、妇联等单位积极开展志愿者或公益活动，街道办事处和社

区做好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综合商场、集贸市场、宾馆

酒店、体育场馆、公园广场、旅游景点等经营管理单位、企业加

强本场所内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市、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加

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等内容。

第七章促进措施，共六条。明确县（市、区）通过市场化方

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

置和回收利用；鼓励各类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运输者减少包

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物的产生，鼓励减少不可降解的一

次性餐具和一次性塑料制品及其复合制品的使用，鼓励农贸市

场、果蔬市场、集贸市场推行净菜上市；县（市、区）物业管理



部门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要求纳入物业服务企业评级考核标

准；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挂钩的收费制度；鼓励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企业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信息平台；鼓励县（市、区）建立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激励奖励机制等内容。

第八章监督管理，共六条。明确市人民政府将建立完善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情况纳入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考核指标；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综合考核制度，

并将考核结果按规定程序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在文明城市、文明

单位、文明校园、文明街道、文明社区、文明小区、文明家庭等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与源头减量的实

施情况纳入考核体系；市、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建立和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监督检查制度，对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管理责任人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置服务单位进行监

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对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质量进行年度评

估；街道办事处、社区可以面向社会公开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

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情况；将生活垃圾分类不良行为纳入

信用体系平台等内容。

第九章法律责任，共二条。明确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

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章附则，共一条。明确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

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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